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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决策部署，深入做好“十三五”时期

中华古籍保护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国家“十三

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和《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有关精神，特制

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围绕中央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部署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工作方针，以普查登记为基础，以分级保护和揭示利用为重点，不断提升古籍保护水平，切实发

挥古籍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真正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二）基本原则 

     1.坚持保护为主  始终把古籍保护作为工作重心，遵循古籍保护工作规律，坚持依法保护和

科学保护，把古籍的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有机结合，加大对珍贵古籍的保护力度，建立科学有

效的古籍保护长效机制。 

     2.坚持抢救第一  把握古籍具有易损性、不可再生性等特点，重点加强对濒危珍贵古籍的抢

救，加大古籍保护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培育古籍修复人才，改善古籍存藏条件，提升古籍修复能力。 

     3.坚持合理利用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展览展示、数字

化服务、影印出版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等多种方式，加强对中华古籍的揭示和利用，发挥古籍的文

化价值和社会服务功能。 

    4.坚持加强管理  加强古籍保护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进一步完善古籍保护工作制

度，加强古籍保护单位管理，建立古籍标准化体系，实施严格的古籍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

促进古籍保护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三）发展目标 

    到 2020 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明显改善，

实施一批珍贵古籍修复项目，完成一批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古籍影印出版工作，珍贵古籍缩微复制

和数字化成果显著，古籍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和社会教育的作用更加彰显，古籍保护人才队伍结构不

断优化、专业水平明显提升，制度建设、立法工作和标准规范有较大进展，社会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不断拓展，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能力进一步提升。 

“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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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点任务 

    （一）基本完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1.完善古籍普查登记管理制度  进一步提高古籍普查登记质量，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及文化、教

育、民族、宗教、文物等部门对本地、本系统古籍普查登记的职责。健全各级古籍普查登记机构，

实现古籍登记管理常态化。设立年度古籍普查进度通报制度，依托古籍保护数字服务平台，对各地、

各有关单位古籍普查情况进行统计。 

    2.加大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力度  各相关部门加强对本系统古籍收藏机构普查登记工作的督促

指导，全面摸清本系统内古籍资源，将宗教活动场所藏书、雕版等纳入普查范围。统一普查数据格

式，依托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对各地各单位报送的数据进行汇总和核校，完善鉴定著录，确保

普查准确规范。鼓励民间古籍收藏机构按照规定登记所藏古籍。同时，继续做好海外中华古籍的调

查摸底工作，重点对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英国等国家存藏的中华古籍进行调查。 

    3.加强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建设  依托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平台，建立古籍普查登记编号及信息

库，形成全国收藏单位古籍普查登记目录档案。在各省级古籍保护中心、古籍收藏单位对本地本单

位普查登记信息的审校和编纂工作的基础上，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汇总形成《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并陆续出版。继续推进《中华古籍总目》编纂工作，完成一批省级分卷出版项目。加快推进《中

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 

4.促进古籍普查数据开放共享  古籍保护机构要加强与文物系统的协调合作，共同做好古籍普

查与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数据对接工作，及时进行数据交换。建立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库，及

时将各古籍保护机构的普查数据输入数据库，并完善导入和导出功能，加快建设全国古籍联合书目

通用检索系统，及时公布普查成果，实现古籍普查数据在全国范围的开放共享。 

专栏 1  中华古籍普查登记项目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项目  加快古籍普查进度，各古籍收藏单位在完成普查登记的基础

上，汇总整理形成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并正式出版。“十三五”期间，力争完成不少于 200家收藏单

位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中华古籍总目》编纂项目  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基础上，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牵头

组织，主要采取省级分卷的形式，编纂出版《中华古籍总目》。在分省（区、市）编纂的同时，《中

华古籍总目》还将依机构、类型、文种等分卷编纂。收藏古籍在 100万册以上的单位，可独立成卷；

简帛古籍、敦煌遗书、碑帖拓片等按类型编纂。 

《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出版项目  编纂项目由国家民委组织实施。收录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及古代民族文献典籍、碑刻铭文、口头传承等现存古籍目录和内容提要，全套书目按民

族分卷，计划收录书目 30余万条，约 60卷，100余册，系统真实地反映我国各少数民族古籍现存

情况。 

（二）切实加大古籍保护力度 

1.完善古籍分级保护制度  研究制定珍贵古籍评级标准，馆藏古籍日常养护技术标准和管理规

范。研究制定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定级标准。完善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和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向国家

古籍保护中心的报备制度。研究制定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和重点保护单位的管理办法。 

2.加强珍贵古籍保护  继续开展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及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评审，重

点做好少数民族文字珍贵古籍申报评审工作。根据《图书馆古籍书库基本要求》，做好各级古籍收

藏机构的库房新建和改扩建工作。对国家珍贵古籍实施专库或专架管理，确保珍贵古籍实体安全。

各地古籍保护机构根据实际做好珍贵古籍装具配置工作。推进国家图书馆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建

设。推动建设一批符合国家标准的古籍寄存书库，为不具备存藏条件的单位提供寄存服务。建立国

家古籍数字资源异地镜像保存体系。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推进古籍异地异质灾备工作。继续实施新疆、

西藏及四省藏区的古籍保护工作专项，加大对新疆、西藏及四省藏区宗教活动场所古籍保护经费投

入。 

3.促进海外中华古籍回归  建立海外中华古籍回归工作机制，依托各级古籍保护中心和有关高

校、科研院所、出版机构等，发挥各自优势，明确责任分工，有计划、分步骤开展海外中华古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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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工作。以海外中华古籍主要存藏机构的古籍调查摸底为基础，积极开展海外古籍资源数字化、影

印出版及其他形式的回归，编纂出版一批具有学术影响力和重要历史文化意义的海外珍贵中华古

籍。加大与古籍保护国际组织和民间机构的交流合作力度，积极参与古籍保护国际行动，举办高质

量国际古籍保护学术会议，推进国际间古籍保护项目合作和科技攻关。深化与港澳台地区古籍收藏

机构的交流协作。 

专栏 2  珍贵古籍保护项目 

国家和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申报评审  建立健全申报、核查、评审、公布和

支持制度。适时开展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申报评审工作。推动未开

展省级申报评审工作的省份尽快建立本省份评审制度并开展相关工作，力争“十三五”末实现全覆

盖。 

西藏古籍保护工作专项  协助西藏自治区以宗教、文物系统为重点开展古籍普查，推进普查登

记目录的编纂出版。支持西藏藏文古籍修复中心开展修复工作以及相关标准、技术研究，提升古籍

修复能力。结合国家珍贵古籍数字化项目，完成西藏地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数字化

工作。加强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人才培养，提高古籍保护队伍业务能力。支持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古

籍保护成果。 

新疆古籍保护工作专项  协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古籍普查登记，编纂出版《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珍贵古籍图录》。推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籍修复中心建设，积极开展古籍修复工作。结合“国

家珍贵古籍数字化”项目，完成新疆地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古籍的数字化工作。 

   （三）全面提升古籍修复能力 

1.加强珍贵古籍修复  重点抓好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濒危古籍的修复工作。完善国家

级古籍修复中心申报制度、评审标准和退出机制，适时开展第二批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的申报评审

工作。制定古籍修复档案标准规范。继续实施“天禄琳琅”等古籍专项修复项目，谋划实施一批新

的修复项目。鼓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古籍收藏机构合作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加强少数民族

文字古籍修复工作，推进少数民族文字古籍修复中心（修复室）建设。 

2.促进古籍修复技艺传承发展  发挥古籍修复专家的传帮带作用，采取古籍修复基础研究与古

籍修复项目相结合的方式，传承古籍修复技艺，提高古籍修复水平。鼓励和支持省级古籍保护中心

在本地区建立古籍修复技艺传习单位。加大对古籍修复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扶持力

度，支持开展收徒、教学等传承活动。推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古籍用纸定制生产等方面的做法和

经验，扶持古籍修复用纸传统工艺传承与发展。 

3.加强古籍保护技术研究  推进古籍保护机构和存藏单位与其他公共文化单位、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中等职业学校、高科技企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开展古籍修复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借鉴国

外先进修复技术，创新我国古籍修复的工艺和方法。在具备条件的图书馆设立高水平文献保护重点

实验室，开展古籍保护技术的研究和实验。 

专栏 3  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和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项目 

依托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开展古籍修复工作和科学研究，推进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可移动文

物修复资质的申报工作。加强国家级古籍保护实验室建设，完善管理制度，推动硬件升级，深入开

展修复用材安全性研究、中国古籍纸张老化程度检测方法研究等古籍保护科研工作。 

   （四）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数字化建设 

1.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推动《中华再造善本（三编）》《中国古籍珍本丛刊》《中国古籍

书志书目丛刊》《儒藏》《中华续道藏》《大藏经》《中华医藏》《海外中华古籍珍本丛刊》《海

外中华古籍书目书志丛刊》和《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等一批国家级重点古籍影印和整理出版项

目实施。完善古籍影印出版管理制度，对重点出版项目进行绩效评估，提高古籍影印和整理出版项

目专项资金的监管水平和使用效益。 

2.推进珍贵古籍缩微复制保存  继续开展珍贵古籍缩微化工作，依据全国古籍普查登记情况，

对尚未拍摄的珍贵古籍文献，有计划地开展缩微工作。充分发挥缩微技术有利于长期保存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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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数转模技术，以珍贵古籍数字化项目成果为基础，开展珍贵古籍数字资源转换缩微胶片，逐步

实现全部珍贵古籍缩微化长期保存。 

3.加强古籍数字化工作  鼓励和支持各古籍收藏单位加快古籍数字化步伐，借助互联网、大数

据、云服务等高新技术，率先对馆藏特色文献和珍贵古籍进行数字化，加快建立中华古籍数字资源

库和中华古籍综合信息数据管理平台，扩大古籍数字资源开放，促进资源共享，提高利用效率。 

专栏 4  古籍整理出版及数字化建设项目 

《中华再造善本（三编）》和《中国古籍珍本丛刊》编纂出版项目  《中华再造善本（三编）》

收录标准为版本稀少、文献及学术价值较高的珍贵古籍，其中大部分属国家一、二级古籍。《中国

古籍珍本丛刊》计划出版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等藏书机构珍藏善本文献，收录标准为中华再造善

本之外、现存传本数量在 3 部以内（含 3部）且具重要历史文献价值的古籍善本，计划收录海内外

70余家藏书机构 5000种古籍善本。 

《儒藏》（精华编）编纂出版项目  由教育部指导，北京大学具体组织实施，依托现有工作机

制和队伍进行编纂，在充分利用古籍整理出版及数字化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

方面的典籍进行系统整理，计划精选历史上有较大影响和价值的儒学著作 339册进行编纂出版。 

《中华医藏》编纂出版项目  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会同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同组织推

进，分为经典著作、基础理论、临床各科和民族医药四编，重点从我国现存的医药古籍文献中，遴

选出兼具学术价值和版本价值的医药古籍，分阶段影印出版，有效促进我国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和

古籍的保护利用。 

《中华续道藏》编纂出版项目  《中华续道藏》是《中华道藏》的续编，由国家宗教事务局组

织实施，重点对《中华道藏》未收录的道教典籍及流传于民间的道教典籍，进行抢救、整理和点校。

同时，建设《中华续道藏》数字资源库，全面推进道教古籍保护利用及道教文化建设。 

汉文《大藏经》整理编纂项目  由国家宗教事务局指导中国佛教协会组织实施。重点是在现存

汉文《大藏经》和《大藏经》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次对汉文《大藏经》律藏、论藏、经藏等进行整

理编纂，建设佛教典籍数字化资源库，全面推进佛教古籍的保护利用，佛教教义的现代阐释。 

   （五）利用古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深入挖掘古籍的深厚文化内涵  推进国家传统文化典籍整理工程实施，组织开展《中华传统

文化百部经典》《中华珍贵古籍史话》等国家重点古籍编纂出版项目，依托哲学、历史、文学、宗

教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根据典籍的学术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兼顾学科分类和年代分布，对中

华优秀典籍进行诠释和解读，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研究中华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

络和基本走向，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2.组织开展古籍宣传推广活动  建立中华优秀古籍的宣传推广机制，运用数字化、信息化、网

络化等现代技术手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中华优秀古籍多媒体、多渠道、多终端

传播。开展“册府千华”系列展览、“我与中华古籍”系列宣传推广活动，形成品牌示范带动效应。

以中国古籍保护网为平台，及时发布古籍资源和保护工作成果。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践基地，

组织经常性的讲座、展览、互动体验、技能竞赛等活动，开展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活动，实

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加强古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鼓励符合条件的古籍收藏机构发挥古籍资

源丰富的优势，依托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联盟等平台，依法通过委托、与文化企事业

单位合作等多种方式，开发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反映时代精神、符合群众实际需求的古籍

类文化创意产品。把古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与读书活动相结合，举办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古籍文化

创意产品推介会等活动。提高古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整体品质，加强过程监管。借助国内外图书

馆行业会议或学术会议，广泛推介中华古籍类文化创意产品。 

专栏 5  中华优秀文化典籍推广工程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  由中宣部牵头，文化部协调国家图书馆具体组织实施，

着眼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传统文化典籍中精选 100 部具有代表性

的经典书目，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生态等内容，采取大众化、品读导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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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传统经典普及传播。 

“我与中华古籍”系列宣传推广项目  推动古籍保护与全民阅读相融合，利用广播电视、报刊

杂志等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传播古籍保护知识，宣传古籍保护工作取得

的新进展新成效。继续举办文津讲坛、珍贵古籍特展等宣传推广活动，配合古籍修复、雕版印刷、

碑帖传拓等互动体验服务，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公众普及古籍保护知识，提高全社会的古籍

保护意识。 

    （六）加强古籍保护制度、法规和标准建设 

1.完善古籍保护工作机制  充分发挥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

领导小组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的平台作用，进一步完善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部门协同、权责明确的古籍保护工作制度。由文化行政部门牵头，各相关部门发挥职能和资源优势，

在规划编制、政策衔接、标准制定和项目实施等方面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工作合力。 

2.加快古籍保护立法  积极推进国家古籍保护立法工作，做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等相关法律的区分和衔接，开展专题调研，起草法律文本，争取尽早纳入国家立法计划。鼓励和支

持古籍资源较为丰富的地方探索制定古籍保护法律法规，从法律层面规范古籍管理、保护与利用等

工作，解决古籍保护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使古籍保护有法可依。 

3.加强古籍保护标准化建设  依托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各系统各层级古籍保护机

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充分运用各学科研究成果，围绕古籍装具、古籍修复用品、古籍传拓

技艺、古籍数字化等方面，开展古籍保护科学研究，编制一批古籍保护技术标准、管理标准、评价

标准，重点推进各类型古籍文献除虫、防霉、防酸脱酸等技术标准发展，加强新制定标准的应用推

广和效果评价，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古籍保护标准体系。 

4.加强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建设  依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补

充公共文化领域专家和古籍保护相关管理部门人员，建立起跨地区、跨专业、跨单位的专家队伍。

创新和完善专家委员会工作机制，促进成员在加强理论研究、提供决策咨询、指导地方实践和参与

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各省（区、市）可参照建立省级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发挥牵头作用，会同古籍保护工作相关部门，加强对古籍保护工作的组织

领导，推动古籍保护工作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整体安排，

结合实际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和落实方案，明确责任，统筹实施。各级古籍收藏机构也要根据规划，

细化目标任务，采取有力措施，抓好工作落实。 

    （二）推进队伍建设 

将古籍保护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全国基层文化队伍培训计划，统筹开展分类分层培训。发挥古籍

保护人才培训基地作用，持续开展在职培训，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古籍人才队伍。发挥高校古籍教

学科研人才较多的优势，利用高等院校古籍人才培养及整理研究专项基金，加强对古籍保护研究型

人才培养。依托国家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基地，加强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人才

培养。完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建立起结构合理、业务过硬、工作高效的专家队伍。 

    （三）开展监督评价 

各级文化行政部门要会同古籍保护工作相关部门加强过程管理和动态监测，建立健全面向各类

古籍保护主体、项目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制度、问责机制和信息公开制度，切实加强古籍保

护工作的日常监管、定期督查和年度考评，并将考核结果与相关单位收入分配和人员奖惩等挂钩，

推动古籍保护工作持续高效开展。 

 
                                                                       

 

                                                                          文 化 部 

                                                                      2017年 8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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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古籍保护中心全力推动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今年 5 月份，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会议。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省图

书馆馆长马民玉代表陕西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签订“全国古籍普查登记任务书”，保

证于 2017年基本完成本辖区内 72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积极落实任务书，全力推动全省古籍普查登记工作。 

1、多次与未完成古籍普查数据的单位进行沟通并派员前往督导工作   

7月 5日和 27日，綦胜利同志赴泾阳县博物馆、大荔县文物旅游局督导普查工作；

7 月 31 日—8 月 1 日，杨居让主任和綦胜利同志赴城固县博物馆、汉中市图书馆及汉

中市博物馆督导普查工作；8 月 15 日，杨居让主任和古籍整理组刘颖组长赴大荔县文

物旅游局督导普查工作。 

 

2、联系志愿者暑期赴未完成古籍普查数据的单位进行古籍普查 

 

志愿者到省馆接受古籍普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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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30日—7月 20日，孟文强等 6人赴泾阳博物馆进行古籍普查，完成 990部 14344册 

 

 

7月 7日--8月 15 日,黄学仕等 4人赴汉中市图书馆进行古籍普查，完成 1056部 11463册 

 

 

7月 31日—8月 18日，孟文强等 9人赴城固县博物馆进行古籍普查，完成 964 部 5926册 

 

 
7月 20日—8月 31日，仝龙伟等 18人赴大荔县文旅局进行古籍普查，完成 3106/18295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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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5—25日，孟文强等 6 人赴汉中市博物馆进行古籍普查，完成 733部 7636 册 

 

全省 72家古籍收藏单位，公共图书馆 40家单位提交 42851条数据，已出版 20529

条数据，拟出版 22 家公共图书馆的 9615 条数据；高等院校系统 7 家提交 27624 条数

据；文物档案系统 13 家单位提交 16930 条数据；科研系统 2 家提交 4294 条数据；其

他系统 3家提交 1800条数据。合计：65家单位共提交 97388条数据，完成古籍普查总

量的 88.5％，还有 7家单位的 12608 部 13万册数据未提交。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汉中市博物馆、大荔县文物旅游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图书馆正在进行古籍普查，力争今年完成古籍

普查工作。陕西中医药研究院因为装修搬家没有开展古籍普查。 

 

 

省古籍保护中心指导绥德师范学校抢救洪灾受损古籍 

 

8月 8日，经绥德县子洲图书馆贺存辉馆长引荐，绥德师范学校王守文校长电话联

系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反映他们校史馆古籍遭水灾的情况，寻求解决办法。省古

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接到电话后，非常担心遭遇洪灾古籍的命运，抢救古籍义不容辞。

一方面，在电话里指导王校长先组织人力把书籍从泥水中抢救出来，放在地面上晾干；

另一方面，向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汇报，派人赴绥德县考察受损古籍情况。  

 

8 月 21 日下午，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杨居让主任和省馆古籍修复组薛继民组长

等一行三人赴绥德师范学校考察馆藏受损古籍情况。王守文校长向各位汇报了学校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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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及抢险救灾具体情况，此次受损文献包括古籍、近现代图书期刊、校史资料等，其

中受损最严重的是民国时期影印的《四部丛刊》《永乐大典》及其他线装文献资料两

千余册。杨居让主任了解了灾情并当场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指出绥德 7.26 洪灾的重灾

区绥德师范学校，拥有悠久的光荣的历史，校史馆内陈列的史料尤为重要，一定要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修复保护计划和方案，保护好这些珍贵资料。 

9 月 1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专家学者分析了绥德师范学校抢救受损古籍的具体情

况，经过仔细研究，制定出三点保护意见和具体保护措施，寄发给绥德师范学校图书

馆指导古籍保护工作。目前，受损古籍的晾晒工作已经完成，下一步进行清洗去污及

压平工作。此项工作对专业技术要求较高，需要相应的修复工具。随后，省古籍保护

中心向绥德师范学校邮寄了压书石 3块儿、吸水纸 5刀、小板刷 20把等古籍修复工具，

价值 3000元。 

 

9 月 7—9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再派省馆古籍修复组薛继民组长和宋小平同志赴绥

德师范学校，提供古籍保护修复的技术支持，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古籍清洗、除霉、

压平等短期培训。通过以上整体措施、技术指导和修复工具配置并付诸实施，绥德师

范学校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人员，能基本完成受损古籍的修复与保护。 

省古籍保护中心领导非常重视绥德师范学校受损古籍的抢救保护工作，表示将通

过多种途经，继续关注绥德师范学校受损古籍的保护进展情况。 

 

 

省古籍保护中心赴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查看《永乐南藏》及其保护状况 

 

8 月 23 日，应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李立馆长的邀请，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杨居让

主任、郎菁研究馆员等一行三人赴榆林市星元图书楼核查馆藏《永乐南藏》存藏保护

状况。 

榆林市星元图书楼藏古籍近六百部。2016 年初，该馆的古籍普查平台数据修改审

查完毕，之后，登记目录也编辑完成，于 7 月提交国家图书馆出版社进入出版阶段。

其中，有一千多册佛经较为特殊，经初步整理归并，共计 88种 1107册 1099卷。从版

式、字体、装帧、千字文帙号等方面判断，并请教了国家图书馆李际宁老师，著录为 

《永乐南藏》的清雍正印本。该藏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六百卷》（存 231卷）第 161

卷“寒一”号，终《密云圆悟禅师语录十二卷附年谱一卷》（存 11卷）“鱼十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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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雍正五至六年（1727—1728）榆林定慧寺请印，由江南陈龙山经房印装。部分为

明永乐原刻本，含明万历、清顺治续刻本，及大量清初补版。另有零种补配本一种。 

 

 

时隔一年，此次到榆林市星元图书楼现场看到原藏，核实了个别经的存卷等著录

项目，同管理该藏的刘静主任一起，按千字文帙号重新将该藏排序归架，并提出三点

建议，谨供参考： 

1、馆藏《永乐南藏》的价值  《永乐南藏》因为其特殊的民间请印制度，较其他

明清大藏存世数量相对较多，据目前公藏目录统计，有十七家之多。其中，西北地区

仅甘肃省图书馆存 6345 册。榆林市星元图书楼存 1107册，缺失较多。但这部《南藏》，

大部分保存完好，且由于印刷靠后，已到雍正年间，所以，补版情况非常复杂。版心

留有大量的助刊人名，卷末也多有施经愿文等，两纸相接处一般阴刻有募者、书者、

刻工姓名等，信息量很大。且很多信息是这部《南藏》所独有的，具有较高的版本文

献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加之陕西存世大藏发现不多，对于地县馆来说，能保存这

样一部残藏，实属珍贵。 

2、馆藏《永乐南藏》的保护  该藏现保存在普通玻璃门木柜中，每函用白棉布包

裹防尘，每层放花椒防虫。共三柜。建议参照《图书馆古籍特藏书库基本要求》，制

定实施更规范专业的保护存藏方案。部分经卷残损严重，需考虑制定修复计划。  

3、馆藏《永乐南藏》的研究  鉴于该藏独特的文献及版本价值，建议组织专业人

员对这部大藏逐册逐卷进行全面核查，详细著录统计出这部《永乐南藏》的存况、存

卷、扉画、题记、刻工、施经人名、助刻人名、补版比例等详细情况及所有文字信息，

进一步考证其补版年代、来源等诸多未解之谜，使这部有幸留存在黄土高原上的《永

乐南藏》发挥出应有的版本文献价值，得到更好地利用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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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图书馆古籍数据库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起步 

根据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建设国家古籍资源数据库”的总体要求，宝

鸡市图书馆于 2016年启动古籍资源数据库建设工程，同年年底完成了馆内古籍资源数

据库建设并投入运行。市内读者除到馆阅览之外，还可通过访问数据库网站：

http://121.42.59.106:8080/ 进行有关古籍数据的检索浏览等工作。 

 

宝鸡市图书馆从 1957 年建馆至今，历经数代图书馆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馆内古籍储藏量已颇具规模，古籍保护管理工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

馆内现有古籍 12172 册，绝大多数为明清时版本。其中，最早的古籍版本是明永乐十

七年（1419）《大方广佛华严经》，距今近 600 年历史，至今依然保存完好；清乾隆

六十年（1795）以前的古籍 159种 1835册；馆藏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本《史记

钞》，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馆藏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新编古今

事文类聚》、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宝鸡县志》、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铜

鼓书堂遗稿》等三部古籍入选《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馆内古籍资源数据库以分类检索为主体框架，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先

期选择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古籍录入 21部、502册，其中，原貌呈现 110册、电子版 392

册，于 2016年 10月完成。近期又完成了古籍书目扫描共 112册、20164 页，现正在进

行数据加工工作，将很快和读者见面，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为方便不

同读者的浏览习惯及研究需求，数据库除分类检索外，也可从古籍全书名录、经典古

籍名录、古籍著者名录、地区古籍分馆、古籍相关信息等五个方面直接进行定位检索

和浏览，可为读者省去大量的筛选时间，进一步提高馆内服务质量和阅读效率。 

qq://tx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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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市图书馆古籍资源数据库本着系统性、完整性、兼容性的建设原则，通过数

字化、人性化的框架提升，实现了古籍再生性保护，提供了更为精准、便捷的阅读服

务，体现了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也拉近了普通读者与

古籍之间的距离，让广大读者进一步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古籍里的文字真

正活起来。 

 

 

陕西省六部宋代典籍拟入选《国典瑰宝——国家珍贵古籍宋本集珍》 

 

为庆祝“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十周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拟编纂出版《国

典瑰宝——国家珍贵古籍宋本集珍》。此图录拟集中入选第一至五批《国家珍贵古籍

名录》中的宋本典籍（包括敦煌遗书、古籍善本）近 1000种，按分类排序，增加介绍

文字，展示古籍之美，以飧读者。 

陕西省六部宋代典籍拟入选《国典瑰宝——国家珍贵古籍宋本集珍》: 

陕西省图书馆 （2 部） 

00841  碛砂藏六千三百六十二卷  南宋刻元补明递修本（第一批） 

 11450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读书记甲集三十七卷丁集二卷 （宋）真德秀撰  宋福

州学官刻本元修本  乙集下二十二卷  （宋）真德秀撰  宋开庆元年（1259）福州官

刻本元修本（第五批） 

西北大学图书馆（3部） 

02756  周书五十卷  （唐）令狐德棻等撰  宋刻宋元明递修本  存四十卷（十一

至五十）（第二批） 

02831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  （宋）袁枢撰  宋宝佑五年（1257）赵与刻元明

递修本  存七卷（三十六至四十二）（第二批） 

03027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箧印陀罗尼经一卷  （唐）释不空译  宋开宝八

年（975）刻本  吴湖帆 叶恭绰跋（第二批） 

西安碑林博物馆（1部） 

02737  陈书三十六卷  （唐）姚思廉撰  宋刻宋元明递修本（第二批） 

 

 

2016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揭晓 

    9月 20日至 21日，由中国出版协会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古工委）主办、江西人

民出版社承办的“第 32 届全国古籍出版社社长年会暨 2016年度优秀古籍图书评奖会”

在江西南昌举行。 

    此次评奖共有 36家出版社的 180 种图书参评。经过认真评议，并通过两轮投票，

最终，三秦出版社《陕西金文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中

华书局《辽史》（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等 27 种图书获 2016 年度全国“优秀古籍

图书奖”一等奖、54种图书获二等奖、10种图书获普及读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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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奖好书很多，整理质量也很高。文献集成和汇编类图书占了较大比例，这

些文献有出土的、新发现的，也有国内馆藏的、海外收藏的，还有很多地方性文献，

都很有价值。略感遗憾的是，经典传世文献的深度整理之作数量不太多。期待相关出

版社在传统四部文献的深度原创整理方面有更多拓展，期待大家在挖掘优秀传统文化

的当代价值以服务读者需求方面有更大突破。 

《陕西金文集成》由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编，张天恩主编，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 

 

 

 

简讯二则 

□ 8 月 8 日，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收到《辽宁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编委会

编的《辽宁省第一批珍贵古籍名录图录》（全四册）赠书 1部。 

□ 9月 9日上午 9点 30 分，经请示市委和户县撤县设区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简朴而不

失庄重的鄠邑区撤县设区揭牌仪式在区机关会议中心举行。从此 60 万画乡儿女迎来了

一个新的纪元——鄠邑元年，标志着建县 2300 多年的户县从此迈入了“区”时代，正

式成为西安市第 11个建制区。庆贺户县图书馆改名为西安市鄠邑区图书馆。 

 

 

 

 

 

 

 

 

陕西省古籍保护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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